[bookmark: _Toc211881318_WPSOffice_Level1]关于《房山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“拨投结合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
起草说明

1、 [bookmark: _Toc1100951026_WPSOffice_Level1]起草背景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“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，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，完善长期资本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。”。北京市积极响应国家战略，立足首都“四个中心”功能定位，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，制定了《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》，明确“探索建立市区协同拨投联动机制，通过市区共同给予研发资金支持与股权投资联动的方式，助力企业早期成长和持续发展”。房山区列为试点区进行先行先试，拟出台《房山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“拨投结合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解决拨投联动中核心的“拨投结合”关键问题，探索财政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新方式。
2、 意义
[bookmark: _Toc23857395_WPSOffice_Level1]为创新财政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模式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，支持全国高校绿色能源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（北京）（以下简称全国高校绿色能源区域中心）主阵地先行先试、突破创新，深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“先投后股”创新改革试点，探索财政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新方式，特制定《房山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“拨投结合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3、 [bookmark: _Toc380267856_WPSOffice_Level1]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设立房山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“拨投结合”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采取“拨投结合”方式予以支持。支持对象为落地房山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，围绕房山区“2+2”产业方向，聚焦绿色能源领域，商业模式清晰，市场前景认知清晰、项目预算合理。扶持资金原则上不超过项目预期总投入的50%，单个项目扶持资金最高不超过500万元；对原创核心技术创新项目、可引领产业升级的共性关键技术、可填补国内空白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，扶持金额最高可达1000万元。建立考核评价机制与容错免责机制。








